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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界定「核四」議題？ 

    在幾個禮拜前，經濟部終於通過了台電修正電價的新方案，自今年六月起，
將巔峰與非巔峰的電價差異加大，如此廠商若將生產活動多移一些到非巔峰時間
進行，則可以節省較多的錢，因此廠商有經濟誘因增加在非巔峰時間的用電，這
樣一來巔峰時間用電量會下降，既然電力公司的電力設備是要能滿足最大用電
量﹑即巔峰時間的用電量，所以電力公司所須要的電力設施大小就可以縮減。台
電公司的估計也說他們預期營收會因此減少，而夏天巔峰用電量也會減少，但他
們並沒有說設備需要會減少。 

    在這新電價案最後通過之前，經濟部還曾經將台電所提原案交回台電修改，
即巔峰電力價格不要增加太多，「以免對產業衝擊太大」。 

    加大巔峰與非巔峰電價的差距，是一種非常簡單﹑普遍被運用的策略，目的
是要縮小尖峰與非尖峰用電需要量的差距，因而減少所需要的電力設備的容量，
也因此減低供電的固定成本以及平均成本。國內的相關學者很早就提倡台電調整
尖峰差價，以增進能源運用的效率，但卻拖延了很久至今才要稍作調整。 

    同樣的，多年來學者專家也一直在倡導台電採納一些節約能源的作法，如多
鼓勵汽電共生﹑幫助工商業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並進而予以規範﹑協助並獎勵家
庭住戶改進住宅的能源效益等，但是卻看不見多少行動。 

    但是另一方面，台電以及政府對於開源--即增加電力設備的容量--卻是目標
明確，意志堅決，譬如現在已經清楚表明經費一千五百多億的核四廠非建不可，
其實去年在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還沒有出來之前，就已經有政府首長宣稱其勢在必
行。 

    所以上述的改善經營方式﹑促進節約能源等措施都可以減少電力的需要量，
進而減輕擴張現有電力設備的壓力。在開源與節流的兩個方式中，顯然節流的處
理方式對於政府以及台電公司沒有太多吸引力，他們明顯的喜愛開源的方式，他
們對這兩條進路的誘因與阻力的衡量結算的結果竟然是如此的明確。 

    節流措施所能達到的效果，就資源的有效利用來說是最理想的一種方式，因
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成品中能源成本，會有利於產業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
爭。同時，現在台灣為了維持在國際社區中的地位，也要開始加入一些限制有害
排放物的國際公約，節流將會是一種最直接了當的手段（而不是像政府現在，用
核四廠不會排放二氧化碳，因而較能幫助達到合乎公約規定的說法來支持核四的
興建）。 

    但是節流對於電力公司而言卻是很不具吸引力的作法，或說節流對於台電本
身沒有任何好處，對它實在沒有什麼誘因。台電作為一個組織一定會要求人事上
與營收上不斷的成長，而不會設法幫助顧客們少用它們的產品來使它們少做點生
意營業額減少。也就是說它就像一個私營公司一樣，會盡力擴張成長，鼓勵消費﹑
提高營收﹑並擴大規模。除非被主管單位迫，不然它不會追求自我減縮，而節流
當然對它而言是一種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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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界與工商界就個別企業而言，它們所最關心的是能源的價格與供應的穩
定，並且做為能源的個別消費者，它們未必有能力了解或進行節流的工作，既然
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個別企業的存活，也就沒有這種地位與視野去關心整體能源
運用的問題。因此掌握經濟命脈的它們所關心的不是節流而是開源，它們要求的
只是供應源源不斷的便宜的能源。 

    節流的好處是整體性的﹑是長期性的，但是它卻不會增進任何人或團體的短
期經濟利益，節流不會製造商機，但開源絕對可以。因此目前只有力量微薄的環
保團體為了公益而提倡往這個方向走。照理說如果政府有足夠的自主性﹑能為社
會整體長遠的利益著想，也是應該往這方向進行，但這顯然絕不是目前的情況。
我們若比較這開源與節流兩種方式，個自背後所牽涉到的對各種利益團體的誘因
與阻力之後，若更進一步比較這些現存利益團體的相對力量，那答案也就很清楚
了。而經濟部在調整尖峰差價時，深恐「對產業衝擊太大」的呵護心態也相當代
表了（短期）發展優先的政策方向。 

    「興建核四與否」並不是這方面政策討論所可能包括的全部內容，但是因為
龐大的台電公司顯然沒有動機節流來抑制自己的成長，而執經濟命脈的工商業界
也為了自己短期的便利只要求開源，也就是說強有力的既得利益團體都在強力的
推動開源的方式，而政府也顯然缺乏自主性以及長遠的眼光，因而以迎合它最強
有力的既得利益團體的要求來制定能源政策，即一味開源不重節流。 

    在此情況下其他如節流的處理方式，很早就在考慮過程中被擺在一邊，因此
才使得現在的抉擇只被限於「興建核四與否」。而現在除了少數環保團體之外，
建廠預定地居民反核四的抗爭竟成了這種能源政策執行上的唯一阻礙，因而也使
得貢寮居民成了唯一有形的持反對態度的既得利益團體，這實在是因為隱形的真
正強有力的既得利益團體已經將其他的抉擇運作掉了，使得「興建核四與否」成
為大家現在面對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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